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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龙法〔2021〕71 号

为进一步优化石龙区营商环境，推进企业等市场主体诚信体

系建设，提高法律文书送达效率，提升审判执行工作质效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《最高人民法

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意见》等规定，结合本区

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法院、平顶山市石龙区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向本区登记注册的企业等市场主体送达诉讼文书、行政文

书等法律文书的，适用本意见。向个体工商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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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送达的，参照本意见执行。

二、企业等市场主体在本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设立、变

更、备案等登记业务时，其登记的住所承诺为确认的法律文书送

达地址。

三、企业等市场主体同意适用电子送达，在石龙区企业登记

网上服务平台“法律文书送达地址”专栏中填写的企业电子邮箱

等，视为其确认的电子送达地址，人民法院应优先适用电子送达

方式送达，但法律法规等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四、企业等市场主体参加诉讼后可以通过填写《送达地址确

认书》，向人民法院确认涉诉具体案件中本单位的送达地址，人

民法院向《送达地址确认书》中确认的地址进行送达。企业等市

场主体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，诉讼代理人在具体案件中确

认的企业等市场主体送达地址视为该主体在本案的送达地址。

五、企业等市场主体应当诚信填写准确的地址信息，以便于

能够及时接收法律文书。企业等市场主体确认的法律文书送达地

址发生变更的应及时进行变更，未更新之前，人民法院向该地址

送达法律文书产生的法律后果由企业等市场主体自行承担。

六、人民法院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向企业等市场主体承诺确

认的法律文书送达地址送达法律文书未被接收的，除不可抗力、

意外事件或企业等市场主体证明其自身没有过错的，视为送达。

电子送达的,法律文书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送达

日期；直接送达的，法律文书留在该地址之日为送达之日；邮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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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达的，法律文书签收或者被退回之日为送达之日。同时采用多

种方式送达的，以最后一次有效送达日期为准。

七、企业等市场主体就其承诺确认的法律文书送达地址接收

送达法律文书的效力，通过相关程序提出异议的，人民法院应依

法予以审查处理。企业等市场主体因提供虚假地址或提供送达地

址不准确、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更新、拒绝签收等导致无法及时

有效接受文书而提出异议的，人民法院不予支持。

八、平顶山市石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与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

法院加强政务信息数据共享和交换，及时推送数据信息。

九、本意见由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法院和平顶山市石龙区市

场监督管理局共同负责解释和修订。

十、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法院 平顶山市石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1 年 12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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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1 年 12月 10日印发


